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 

113 年提升政府服務效能具體作法執行成效一覽表  

項

次 
實施要項 具體作法 執行成效 

一 完備基礎服務

項目，注重服

務特性差異化 

一、強化本榮家服務

人員（含委外服

務人員）對涉及

服務業務處理流

程及相關法規之

專業。 

(一)每季(1、4、7、10 月)召 

    開服務品質會議，強化工 

    作人員專業知能及服務成 

    效。 

(二)為提升照服員專業知能， 

    3 月 20 日至 3 月 22 日舉辦

113年失智症照顧服務20日小

時訓練課程。 

二、彙整編印工作手

冊及榮家簡介等

文宣資料，並善

用傳播媒體及公

眾場所宣導。 

(一)本家工作手冊內容計 84  

    項，紙本印製 16 本分發各 

    組、室，另手冊內容電子 

    檔置於內部網頁供同仁參 

    閱，每年均適時修訂。 

(二)編印本家彩色摺頁宣導資   

    料，提供家屬及有入住需 

    求對象瞭解榮家運作及相 

    關服務措施。 

(三)本家辦理相關活動或重要 

    政策宣導，皆於臉書或官 

    網揭露，使外界瞭解榮家 

    動態及運作。 

三、辦理提升作業知

能相關研討會或

講習，提升人員

專業水準，每年

辦理2場次。 

本家針對員工自行辦理「專書

導讀」及「在職訓練」；另派

員至輔導會或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參加相關專業課程及訓練，

有效提升本家人員專業素質及

水準。統計如下： 

(一)113 年辦理專書導讀(讀書 

   會)3 場次。 

(二)113 年辦理員工在職訓練 



 
 

    10 場次 

(三)113 年派員至輔導會(含附 

    屬機構)及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參加相關專業課程及訓 

    練共 32 場次 

(四)113 年員工參加數位學習 

    課程 2453 小時。 

四、落實家區週邊外

住榮民暨遺眷訪

查服務照顧工作

，提供服務及協

助。 

本家配合台南市榮民服務處落

實家區週邊外住榮民暨遺眷訪

查服務照顧工作，若有進住需

求者優先辦理收容安住。 

五、聘請專家、學者

擔任「社區關懷

據點」、「長照

服務介紹」等講

座，每年辦理1場

次。 

本家113年辦理相關講座9場，

詳述如下： 

(一) 1月26日辦理家區緊急呼

叫鈴使用及故障排除教育

訓練。 

(二) 2 月 23 日辦理新增消防

設備教育訓練。 

(三) 4月30日辦理金融教育講

習 

(四) 5月22日辦理CPR+AED教育

訓練課程。 

(五) 6月4日辦理上半年自衛消

防教育訓練及實際演練。 

(六) 9月2日辦理流感防治教育

訓練。 

(七) 9月2日辦理登革熱防治教

育訓練。 

(八) 10月17日辦理性平三法講

座。 

(九) 12月12日辦理113年下半

年自衛消防教育訓及實際

演練。 

二 

 

 

 

重視全程意見

回饋及參與，

一、建置民眾意見反

映(含新聞輿情)

處理機制及標準

作業程序。 

本家針對住民陳情案件處理，於工

作手冊制訂標準作業程序因應(編號

4-2) 

(一) 入住時於生活公約明確告



 
 

 

 

力求服務切合

民眾需求 

知服務對象或家屬申管

道。 

(二)檢舉信箱：七股郵政002號信 

     箱。 

(三)檢舉專線：06-7880758。 

(四)首長信箱。 

(五)本家首長、副首長、兼辦政風 

     、各主管辦公室。 

(六)各樓層意見反映箱。 

二、提供民眾意見反 

    映後續追蹤處理 

(一)書面或電子郵件提出陳情 

    者統由總收文於公文系統 

    登錄、編號後，依陳情事 

    項內容送相關組室處理。 

(二)住民及家屬陳情意見，由 

    輔導組製作意見反映表詳 

    述處理情形，簽奉首長核 

    可後回覆。 

(三)本家規定陳情案件應於五 

    日內辦結，未能依限辦結 

    者，應依規定辦理展期， 

    並將延長之事由通知陳情 

    人。 

(四)處理完畢進行滿意度調查 

    ，陳情者對本榮家處理均 

    感滿意。 

(五)上述案件隨到隨辦，並將 

     辦理情形專卷整理，每季 

    品質管理會議提出檢討分 

    析作為內部控制參考。 



 
 

三、非上班時間設置

專人輪值服務(服

務不打烊)，全年

無休24小時服務

。 

(一)本家照服員採全天 24小時   

    三班制輪值方式，提供住 

    民全方位照顧。  

(二)總機上班時間由專人提供 

    接聽服務；下班時段或假    

    日則由總值日人員提供服 

    務。 

(三)為方便家屬與工作人員聯  

    繫，分別於輔導組、保健 

    組及秘書室設置專線電話 

(四)假日以總值日為首，結合 

    輔導組堂長、保健組護理 

    師等值日人員共同形成綿 

    密的服務網絡，總值日負 

    責協調聯繫；輔導組負責 

    住民生活服務、活動安排 

    及家屬探視引導；保健組 

    負責醫療保健，若遇突發 

    事件立即提高層級向高勤 

    官報告，彼此各職所司， 

    使服務工作無遐隙。 

四、設置全功能櫃台

，賡續推動「單

一窗口」服務作

業。 

(一) 於輔導組設置全功能櫃台 

     ，負責住民報到、家屬及 

     來賓接洽事宜。 

(二) 於各堂設置服務櫃台，由   

     專人提供服務照顧，並透     

     過走動式服務主動發掘住 

     民問題，適時提供協助。 
(三)門診區提供單一服務窗口 

    ，掛號、看診、領藥等一   

    次完成。 

五、針對民眾需求，

規劃調整為民服

務工作廣度、深

度及範圍，策訂

年度提升政府服

務效能執行計畫 

(一)本家落實內部控制制度自 

    行管理考核，隨時檢討改 

    進服務品質。 

(二)每年 1月底前，由首長帶 

    領全體同仁參與，依據上 

    一年度執行成效檢討內容 

    ，透過各種管道瞭解退除 



 
 

    役官兵、眷屬與民眾之期 

    望與需求，並廣納專家、     

    學界及民間團體等各方意 

    見，集思廣益，滾進修正 

    執行計畫，策訂年度提升 

    政府服務效能執行計畫。 

六、辦理員工座談及   

    有眷榮民座談會 

5月16日辦理有眷榮民家屬座談

會1場。 

三 

 

便捷服務遞送

過程與方式，

提升民眾生活

便利度 

主動檢討服務流程， 

突破單位間的隔閡， 

以跨業務性質方式水 

平整合等方式，提供 

專人全程服務。 

設置本家Fb網路社群，並於內 

部設置Juiker、line等工作服

務群組，以提供本家適時之服

務，並提供住民、眷屬及民眾

友善網路溝通環境。 

四 

 

關懷多元對象

及城鄉差距，

促進社會資源

公平使用 

一、建立關懷據點，

提供電話問安、

健康促進、送餐

服務等項目。 

(一)本家配合長照服務法施行 

    ，推動建置社區式日照中 

    心，案經多次會議、現勘 

    及空間輔導，已於107年9 

    月26日獲台南市政府同意 

    本家「附設黑琵，HAPPY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籌設許可。 

(二)本家長年發揮關懷據點功   

    能，服務週邊民眾項目如   

    下： 

    1.每季至鄰近之三股社區 

      提供「健康促進-活力有 

      勁」活動，並實施健康 

      諮詢服務。 

    2.每季至獨居老人住家慰 

      問及協助打掃。 

二、開放家區醫療資

源，提供社區民

眾就診領藥及物

理治療。 

三股社區無醫療診所，至佳里

區診所就醫至少需 20 分鐘車

程，本榮家附設健保門診提供

就醫便利性，配置醫師及物理

治療師提供社區居民門診及復

健服務。 



 
 

五 

 

開放政府透明

治理，優化機

關管理創新 
一、擴大運用本榮家    

    全球資訊網、臉 

    書網頁或公布欄 

    等公共開放區域 

    主動揭露相關資 

    訊，便利服務對    

    象共享創新互動 

    場域。 

(一)網路通訊設施及連線設備 

    ：本榮家有 3條 FTTB 光纖 

    線路(100M/40M)，以 VPN 

    方式透過輔導會閘道對外 

    連線，內部另有光纖連結 

    行政、頤養大樓。 

(二)服務單位網頁介紹服務內 

    容(另有成立臉書粉絲專 

    頁)：本家網站符合 RWD 響 

    應式網頁設計，相容性提 

    升，方便使用者以電腦、 

    平板、手機等載具瀏覽。 

    網站內容含床位入住資訊 

    、收費標準、團體活動影    

    片照片等。  

二、收受捐贈財物之 

    使用及徵信情形  

    公開透明。 

(一)設專戶儲存並按指定用途 

    專款專用，並開立正式收 

    據。 

(二)至少每 3個月於本家網頁 

    對外公開徵信。 

(三)每年 6 月、12 月將受捐贈 

     財物使用情形公開徵信， 

     並應將相關資料報輔導會 

     備查。 

六 

 

掌握社經發展

趨勢，專案規

劃前瞻服務 

一、配合輔導會政策    

    ，開放一般民眾 

    進住。 

(一)自 103 年起本家與台南市 

    政府簽署資源共享備忘錄 

    ，依本家床位狀況提供床

位。 

(二)累計 113 年收住安養 10 人 

     次、失能 26 人次及失智 

     20 人次，合計 56 人次。 

二、配合台南市政府   

    成立長照B級服務 

    據點。 

因七股地區已有長照 B級服務 

據點且市政府無補助經費，俟

市府准予挹注相關補助再行續

辦。 

  


